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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雅好”
沾染上权力的魑魅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一个个“老
虎”案背后，贪官们利用“雅好”腐败成
了新导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根据官
方媒体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近年
来，至少有27名落马官员涉嫌收受

“雅贿”，“雅好”成腐败又一隐蔽通道。
雅好是一种高雅的爱好，正当

的雅好涵养气质，而不正当的“雅
好”则是借机敛财索贿。对官员们
来说，要守住“雅好”，在思想上绷紧
廉洁自律这根弦，切不可让“雅好”
成为贪污腐败的“敲门砖”。只有用

“雅好”来修德养性，提高自己的才
艺修养，才能做一个两袖清风、一心
为民的公仆。同时要嗜之有度，好
之有道，才能从中找到乐趣。

战国时代邹忌清醒认识到：“客
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对当代
官员而言，要抵制“雅好”变成“雅腐”
就必须做到遵纪守法，公私分明，把
握住法律的红线。必须完善法律法
规，完善财务监管制度和财产登记
制度，加大对“雅贿”的反腐力度，最
大限度地斩断权力与经济的关系，
从根子上断绝权钱交易的可能性，
改变与腐败有关联的权力基础，通
过法律来规范权力运作。

干部的兴趣爱好，直接影响着
干部的作风和作为。诚然，人都有
七情六欲和兴趣爱好，但官员必须
谨防私好影响公权的行使，见“雅”
心喜而滋生贪念、据为己有，出卖原
则和良心，违背党性和法规，就会背
离人民、损害公平正义，把“雅好”变
成侵蚀公共利益的武器，最终必然
难逃群众的火眼金睛和党纪国法的
严厉制裁。因此，党员干部要努力
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恪守“雅
好”与公共利益的界限。□焦豫安

“坚守或返乡”，本不是二元对立命题社
会
评
谈透过都市的玻璃幕墙眺望故乡

那片热土，常常有几分惆怅与无奈。
外来务工者、大学毕业生……“漂”在
城市的年轻人为了站稳脚跟，使出浑
身解数。有人最终融入，有人被迫逃
离，而更多的人，还在摇摆中浮沉。
坚守，还是回乡？每一次抉择背后，
都是无数次的焦虑与纠结。（11月25
日《人民日报》）

去或留，任何一种选择，都透露着
无奈，隐含着悲情，缺乏年轻人应有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洒脱，更
缺乏年轻人应该指点江山的豪情。

缘何年轻人的梦想显得无处安
放？背后固然有年轻人自身的缘故，但

社会因素亦是主因。转型期的社会，经
济转轨、产业升级导致的就业结构性矛
盾，阶层固化使得人口正常流动受阻，
既得利益集团又占据太多的资源，再加
上我国人口劳动力数量当前处于顶峰
的现实，凡此种种，致使诸多年轻人的
梦想短期内“无处”安放，纵使安放也安
放得不尽合理。此外，由于新的维系社
会秩序发展的体系尚未健全，当前社会
对年轻人的期望值、评价机制、导向机
制等皆存有不合理之处，其间不乏短视
性、功利性、盲目性的取向，从而导致年
轻人疲于应付，身心疲惫。

显然，当太多的年轻人苦于坚守或
被迫返乡，其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由此意味着，年轻人的热情受限、
理想受阻，青春得不到绽放。当年轻人
不再“如朝旭初阳、如初生的牛犊、如活
泼的戏文、如春前的青草、如海洋中不
断增生的珊瑚岛”，就会极易形成怯于
尝试、缺乏拒绝安稳的勇气、显得老气
横秋的“精神气质”，实质而言，当前大
多数年轻人削尖脑袋往考饭碗已显示
出此番苗头。可如此“精神气质”是当
代年轻人应有的吗？

故而，面对目前“坚守或返乡”的二
元对立命题，除了年轻人应实现自我突
破，更在于社会为年轻人创造一个实现
自我突破的环境，给年轻人传递一种“道
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信心。□刘孙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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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国务院法制办网站
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征求意见稿)》，对家庭暴力的行为
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其中同恋爱、同
居、前配偶等关系人之间发生的暴力
事件，不属于家庭暴力，应由治安管
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处理。（相关新
闻见今日本报AA12版）

法律对暴力行为的抵制，警示着
在家庭关系中要注意正确理解“自己
人”意识，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关系
近”“有感情”就可以为所欲为。

根据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显示，遭受过来自配偶
的家庭暴力的女性占到 24.7%，另有
33.5%的女童和 52.9%的男童遭受过
来自父母的家暴，可以说，家庭暴力
在中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反观这些家暴场面，不论是“男

权主义”还是“不打不成才”，都暗含
着一个坦荡荡的理由：这是自己家
事，别人不要管。也就是所谓的“自
己人”意识。去年，法院判定疯狂英
语创始人李阳对妻子的家庭暴力成
立，准予二人离婚，家庭暴力话题在
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面对采访，李
阳认为自己在争执中，完全失控，这是
多年积累下来的。这种习以为常和不
经意的动作，成为很多家庭暴力发展
和升级的基础，而不经意背后，就是

“亲密关系”和“家丑意识”遮盖了这种
暴力行为丑恶面目。

从这点看，此次反家暴法中，恋
爱、同居、前配偶等非法定的家庭关
系未被列入，则更为直接地刺激着人
们对“亲密关系”和“自己人”的认
识。领了结婚证的夫妻关系，负有监
护权和抚养权的父母子女关系等，不

仅是一种法律认准的社会关系，更是
一种特别的义务和责任。换句话说，
情侣、同居者、解除婚姻关系的双方，
不论感情有多好，了解有多深，在法律
上讲都不属于“自己人”，都是更为独
立的社会角色，要在基本的法律和道
德约束下，对双方的行为划好应有的
界限。相反，法律认定了的家庭关系，
作为“自己人”更应认识到，这种关系
之所以特别，是因为被赋予了更多的
责任和义务。例如，《婚姻法》第二十
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这些法律认定了的家庭关系，时
刻提醒着要坚决革除互相伤害时的

“自己人”意识，相应的，应赋予“自己
人”以法律基本要求之外的更多的关
爱和呵护。唯有此，家庭才能和睦，
反家暴法才能被更好的理解。
□王江涛

反家暴应先理顺“自己人”意识 一
家
之
言


